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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7_9B_91_c59_646791.htm 《担保法》规定的担保方式之

一质押 1．概 念 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二人将其动产或权利移交

债权人占有，用以担保债权履行的担保。质押后，当债务人

不能履行债务时，债权人依法有权就该动产或权利优先得到

清偿。债务人或者第二人为出质人，债权人为质权人，移交

的动产或权利为质物。质权是一种约定的担保物权，以转移

占有为特征。 2．分 类 质押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。 3

．可以质押的权利 汇票、支票、本票、债券、存款单、仓单

、提单； 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、股票； 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

专用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； 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

权利。 《担保法》规定的担保方式之一留置 1．概 念 是指债

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对方（债务人）的财产，当债务人不

能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债务时，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

留置该财产并享有处置该财产得到优先受偿的权利。 2．留

置权的前提 留置权以债权人合法占有对方财产为前提；并且

债务人的债务已经到了履行期。 3．能够留置的财产 能够留

置的财产仅限于动产，且只有因保管合同、运输合同、加工

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，债权人才有可能实施留置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